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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支持广西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的若干措施》
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解放思想、创新求变，向海图强、开放发展，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推动制度型开放，深化拓展与东盟国家在商贸、劳务、产业、科技、教育等领域合作，大力提升投资、贸易、消费、资金流动、人员往来、物流畅通等便利化水平，积极服务建设中国—东盟命运共同体，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。
一、构建立体高效联通网络
1.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。积极推进“丝路海运”港航贸一体化发展，完善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基础设施；高标准、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，支持深化广西连通越南的铁路、公路互联互通合作；服务空中丝绸之路，完善以南宁机场为中心的客货航线网络。
2.推动物流运输质效提升。推动北部湾港优服提效降费，实施好以北部湾为离境港的启运港退税政策。依托南宁国际铁路港扩大中越铁路集装箱班列开行规模，在北部湾港增设中欧班列始发站点。加快构建中国—东盟多式联运联盟。
3.加强数字通道建设。推进中国—东盟信息港建设，支持广西建设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，建设面向东盟的算力枢纽和通信网络枢纽。培育中国—东盟大数据交易市场，支持国家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数据中心落户广西。
二、构建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
4.建设中国—东盟产业合作区。以广西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为重点，加强南宁、玉林、百色等片区协同联动，加快建设“4+3”的中国—东盟产业合作区，深化拓展东西部产业协作，对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新布局，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。
5.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。支持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。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—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，支持广西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。推动广西与长江经济带、京津冀地区、长三角地区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。
6.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提质升级。延伸汽车、电子信息、高端金属新材料、机械装备、轻工食品、生物医药、纺织服装等产业链条，提升供应链配套服务能力。强化向海经济开放合作，支持北部湾石化化工产业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。将蓝色经济纳入中国—东盟合作重点领域。支持广西建设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。培育区域性行业性技术交易市场，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区。
7.优化生产要素保障服务机制。全面推行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改革，先行先试混合产业用地供给；加快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；支持东部地区转移的石化、钢铁、有色、造纸、重大制造业项目污染物排放指标单列考核；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方式多渠道参与产业园区开发建设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。
三、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
8.加快跨境货物贸易发展。高标准建设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、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、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，试点在综合保税区开展汽车发动机等保税再制造业务。支持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建设。给予边境小额贸易出口商品更便利的检验检疫和查验处置措施。
9.优化大宗商品跨境流通服务体系。依托现有交易场所开展铝、锰、糖等商品交易和油品、化工品、再生金属、粮食等进口大宗商品交易。扩大进口铜精矿“保税混矿”试点业务范围。支持与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成员合作发展再生铝贸易及加工产业。
10.培育国际贸易新动能。支持广西开展“丝路电商”国际合作；鼓励有条件、有意愿的企业设立海外仓，开设海外仓企业备案“绿色通道”；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，探索跨境贸易物流数据共享机制。
11.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。加快推进中越边境“智慧口岸”建设；扩大“经认证的经营者”（AEO）互认范围；优化进口大宗矿产品和原油检验监管模式，探索扩大第三方采信试点；探索通过智慧商检手段，实施“源头+口岸+目的地”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。
四、促进高水平开放合作
12.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。支持广西构建特色型知识产权强区；在广西设立中国—东盟商事仲裁协作中心；加快中马“两国双园”升级发展；支持广西探索建设中国—柬埔寨产业园，按照市场化原则探索在柬埔寨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。
13.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。拓展中国—东盟博览会和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功能。高水平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，推进与上海合作组织、东盟等成员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合作。支持广西参与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。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。
14.提升金融服务水平。建好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，支持扩大中国—东盟贸易投资使用本币结算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东盟国家的覆盖范围。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、科技创新债券、“一带一路”债券等。
15.优化跨境消费供给。支持南宁、柳州等加入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，支持南宁、桂林对标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，积极发展电商、互联网+医疗健康、智慧旅游等消费新业态；研究优化桂林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、东盟10国旅行团144小时入境免签政策。
五、提升营商环境服务水平
16.完善投资便利服务体系。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；支持广西打造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的区域性总部基地；建立以服务企业投资项目为主的承诺便利、以电子证照为主的设立便利、以“有事必应、无事不扰”为主的经营便利、以优化程序为主的注销便利、以尽职履责为主的破产便利等政策制度。
17.畅通跨境人员流通渠道。优化外籍专业技术技能人员停居留政策，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广西投资创业、讲学交流、经贸活动等方面提供出入境便利。建立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制度、跨境职业资格互通机制。稳妥开展跨境劳务试点。
18.推动便利政策集成创新。深入推进公共数据放权、共享、开放；试点贸易便利、投资便利、资金流动便利等领域改革创新；支持广西纳入不含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申报登记改革、经营主体登记审查要点应用等试点；支持开展信用监管、智慧监管等制度创新。

